高危行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再培训）
一、 培训对象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是指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其他生产经营单位的厂长、经理、（矿务局）局长、矿长（含实际控制人）等。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指生产经营单位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负责人及其管理人员，以及未设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生产经营单位专、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安全总监（年产值2000万以上的危险化学品企业必须配备，并且应当具有工程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取得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

二、高危行业说明及培训人员相关要求
1、 高危行业企业主要包括：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危险经学品经营、储存企业；金属非金属矿山企业、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金属冶炼企业等。
2、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年龄必须符合：
男性： 18周岁—60周岁；
女性： 18周岁—55周岁。
3、危险化学品生产（使用）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分管生产负责人、分管技术负责人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其中至少有1人具有化工专业或具有化工专业高级技术职称。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提供化工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或者取得危险物品安全类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或者具有化工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有三年以上化工行业从业经历，依法参加安全生产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取得安全生产知识与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二、学员需提供的资料：
1、培训登记表；
1、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1张；
2、营业执照复印件1张；
3、2寸免冠彩色近照1张；
4、有效证书原件。


特别提醒和说明
1、现场报名缴费推荐使用微信、支付宝付款，再培训、换证人员另需携带有效合格证书。
2、上课与考试时都需带齐身份证原件，否则无法参加当期培训！
3、再培训、换证人员需在证书再培训、换证日期到期前2-3个月预报名，若不提前预报名，易造成证书过期作废。
4、上述提及资料必须在现场培训时就提供完整，否则退回培训费用并不予培训，资料必须真实有效，凡因提供资料出现问题，审核不通过，造成的后果均由提供资料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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